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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振组发 (2021 J 4 号 , 

中共湘乡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咯领导小组

关于下达 2021 年度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项目单位：

湖南省乡村振兴局《关于下达 2021 年度省级第二批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湘振局发 (2021 J 

11 号）下达我市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以下简称“衔接资金")

计划 1113 万，资金由省财政厅（湘财预 (2021 _J 161 号）下

达。 经研究，现将资金项目计划予以下达，请按照《湖南省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湘财农 (2021 J 10 

号）文件要求，切实用好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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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项目使用管理。 衔接资金支持的项目要从项目库

选择。 项目单位在收到文件 15 日内确定项目实施计划，由各

乡镇（街道）审核后汇总报市乡村振兴局及市财政局备案 。 下达

到村级的项目务必严格桉照财政性项目管理要求进行建设，加

快项目实施进度、建设完工的项目要及时纳入资产台账进行管

理，确保持续发挥效益 。

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市级将资金预拨到各项目主管单

位及相关乡镇（街道），由各主管单位及相关乡镇（街道）进

行项目监管和资金报账。 各乡镇（街道）要组织相关站办所对

村级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指导、督促，及时组织验收，确保到今

年底完成资金支出 。 相关乡镇（街道）要及时在全国防返贫监

测信息系统中录入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

三、加强资金项目监管。 继续落实绩效管理“四表一报告”、

资金项目“三公告一公示”制度，实现项目建设中绩效管理及

公告公示全过程覆盖。 各乡镇（街道）负责本辖区内村级项目

的监管和验收，各行业站办所要按照业务范围加强对村级项目

的入库 、 建设、验收等监管工作； · 村民委员会是项目实施的责

任主体，因项目进度、质量等原因造成项目不能及时验收、资

金不能及时报账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项目实施完毕后，

市级主管部门组织进行抽样复验，对因履贵不到位造成项目建

设和资金使用出现问题的，一律进行追责问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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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湘乡市 2021 年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项目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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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湘乡市 2021 年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乡村振兴任务）项目计划表

项目单位名称
目

别
项
类

各乡镇（街道）
业
展
产
发

东郊乡浒洲村 10 万、石竹村 10 万；泉塘镇泉塘村 10 万、湖山村 10 万；白田镇三迁村 10 万、长

江村 10 万；龙洞镇泉湖村 10 万、龙洞村 10 万；棋梓镇连云村 10 万、水府村 10 万；金石镇石坝

村 10 万、金安村 10 万；虞唐镇复兴村 10 万、虞唐村 10 万；潭市镇安乐村 10 万、安全村 10 万；

梅桥镇梅桥村 10 万、万新村 10 万；月山镇白龙村 10 万、先锋村 10 万；山枣镇新元村 10 万、洪

塘村 10 万；毛田镇东坪村 10 万、万洲村 10 万；翻江镇营蒲塘村 10 万、盗塘村 10 万；育缎乡育

缎村 10 万、花坪村 10 万；栗山镇杨梅村 10 万、大旗村 10 万；中沙镇和谐村 10 万、中沙村 10 万；

壶夭镇潭桥村 10 万、壶天村 10 万；金数乡普岭村 10 万、金数村 10 万。

金荻乡金数村 5 万、花石村 4 万；虞唐镇永星村 5 万、大麓村 3 万、长青村 3 万；壶天镇石狮村 5

万、雄辉村 5 万、山坪村 4 万、大坪村 3 万；白田镇上麓村 5 万、仁厚村 4 万、东茅村 4 万；梅桥

镇龙潭新村 5 万、大丰村 4 万、土桥村 3 万、酒铺村 3 万；泉塘镇湖山村 5 万、桐瑞台村 4 万、上

湖村 3 万；山枣镇顺塘村 4 万、山枣村 3 万；翻江镇岐山村 5 万、翻江村 2 万；月山镇石柱村 8 万、
洪海村 8 万、马龙村 5 万、江田村 5 万、云南村 3 万、两头塘村 3 万；潭市镇新乐村 5 万、大坪村

3 万、安乐村 3 万、潭台村 3 万、清新村 2 万；东郊乡永丰村 7 万、战鼓村 5 万；棋梓镇杉坪村 5

万；龙洞镇石头村 3 万、建时村 3 万、大田村 3 万；栗山镇永安村 5 万、大旗村 5 万、栗山村 4 万、

双江村 4 万；毛田镇红旗村 5 万、双潭村 4 万、泉新村 4 万；金石镇石坝村 4 万；育缎乡石蹬村 5

万、双桥村 3 万；昆办城南村 3 万。

业
展

产
发

、
丿

计
元

合
万

( 

175 

业
展
产
发

型
田
利
施
设

小
农
水
设
建

整修硬化灌溉渠道、灌溉山塘等，
小型灌溉机埠建设等。

360 
~
 

211 

4 



金数乡属南村 5 万、河山村 4 万；虞唐镇潭西村 4 万；白田镇新苗村 4 万、白田村 4 万；梅桥镇富

民村 5 万、横铺村 5 万、土桥村 5 万、胡数村 4 万、梅桥村 4 万；泉塘镇锦屏村 5 万、石狮江村 3
水、电、路、网等农业生产配套

万；山枣镇金白沙村 5 万、城埠村 3 万、洪山村 3 万；翻江镇桃林村 4 万、林章村 4 万、荷花桥村 设施。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

4 万、翻江村 3 万、高桥村 3 万、盗塘村 2 万；月山镇龙冲村 7 万、先锋村 5 万、金坪村 3 万；潭 村供水保障设施建设；农村电网
乡村 衣村 建设（通生产、生活用电、提高

市镇清风村 5 万、双西村 5 万、梆石村 4 万、安全村 4 万、潭市村 4 万、石塘村 3 万、东郊乡石竹 建设 基础 223 

村 5 万、浒洲村 5 万、杨树村 5 万、横洲村 5 万；棋梓镇新城村 3 万、谷水村 3 万、拓木村 3 万； 行动 设施 综合电压和供电可靠性）；农村

网络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
龙洞镇大田村 5 万、和睦村 3 万；中沙镇中沙村 5 万、田心村 5 万、公略村 5 万、桂花村 4 万、大 设、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等）；

杉村 4 万、梅龙村 3 万；栗山镇界头村 3 万；毛田镇坪花村 5 万、清溪村 3 万；金石镇状元村 6 万、 农村清洁能源设施建设等。

关东村 6 万、龙潭村 4 万；育缎乡杨名村 4 万、育缎村 3 万；东办东岸村 3 万。

. 
对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边缘易致

市乡村振兴局
产业 小额 贫户以户为单位按程序申请用于

133 
发展 信贷 发展生产和开展经营的贷款，按

政策进行贴息。

其
项目

市乡村振兴局
他

管理 11 
费

合计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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